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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社會與教育組 

第12屆第6次分組會議 紀錄 

紀錄:區迎軒 

一. 會議名稱：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社會與教育組第12屆第6次分組會

議。 

二. 會議時間：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時 

三. 會議地點：市府大樓2樓北區 N215會議室 

四. 主席：周局長榆修（下午2時起至2時50分主持) 

      林主秘淑娥代理主席（下午2時50分起至4時20分主持） 

五. 出席者：如簽到表 

六. 會議流程： 

(一)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社會與教育組第12屆第5次分組會議紀錄) 

決議：紀錄確認。  

 

(二)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共計1案： 

案由1：了解跨性別及雙性學生在學校之受教育權。 

決議：請依據委員建議規劃，本案持續追蹤列管。 

 

報告案二：教育局報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之性別化適切性課程設計。 

決議：請教育局參考委員建議修正本案。 

 

報告案三：教育局報告校園性別事件之不受理情形及調查後不屬實案件之委        

          託研究案。 

決議：請教育局參考委員建議修正本案。 

 

報告案四：警察局報告「仇恨犯罪專題報告」。 

決議：本案解列，請警察局參考委員建議，研議將本專題報告開放公眾閱覽 

   及納入第一線同仁線上進修教材之可能性。 

 

報告案五：教育局報告「資訊倫理素養與倫理教材業於『網路霸凌及網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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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癮』主題納入數位性暴力防治議題」，預計109年開始於北市各校 

     進行融入式教學」。 

決議：請教育局參考委員建議修正本案。 

 

報告案六：家防中心報告臺北市同性親密關係暴力之暴力樣態等統計分析， 

     以及服務的廣告宣傳。 

決議：本案解列。 

 

(三) 臨時動議：請問教育是否可以開放學校學生進行性別註記？並保障跨

性別學生的性別隱私?  

決議：本臨時動議案併入報告案一，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修正，將報告內容

系統化說明，本案持續列管。 

 

七.散會（16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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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社會與教育組 

第12屆第6次分組會議 與會者發言摘述 

報告案一案由1、了解跨性別及雙性學生在學校之受教育權。 

發言人 發言摘述 

許秀雯委員 1. 是否能設計問卷供學校填寫？例如：貴校是否有跨性別學生？曾經尋

求過何種協助？是否曾發生性平事件？等問卷問題的設計，俟後續問

題診斷可更精確。 

2. 教育局亦可透過問卷資料的蒐集，去觀察回答「校園內無跨性別學

生」的學校，診斷該校或許本身就存在性別意識較不敏感的問題，不

只是侷限在焦點團體及分享座談會呈現出的狀況。 

3. 是否能引導性列出 checklist，許多國外平權組織在做友善企業都有

詳細列表清單，使每個組織能自己評估是否做到性別友善?例如：可

詢問學校制服是否男女區分？目前是否能讓學生不論其身分證性別皆

能依自己的性別認同選擇自己想要的制服形式？透過這個問題就會浮

現許多現行須調整的舉措。 

楊文山委員 1. 是否能透過問卷做前後測比較的研究？ 

葉若瑛委員 1. 跨性別學生希望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學校是否能做到採用性別登記

制？ 

于政民委員 1. 教育局過往針對高風險及中輟學生都有做統計數據，是否能就現有數

據做出性別統計分析供委員們參考？ 

2. 目前只看到教育局透過委外團體進行增能培力，看不到教育局本身的

作為，不知道教育局針對剛剛其他委員提出的制服印記及無性別廁所

等改善措施有沒有什麼想法？ 

伍維婷委員 1. 教育局的增能培力應有較完整的規劃，例如： 

(1) 掌握人數、掌握需求是第一步 

(2) 學校的措施及管理是否是跨性別學生感到自在，透過增能培力過

程如何打破性別二元的思維 

(3) 辦理增能培力目前看不到與老師們溝通，針對國小、國中、高中

不同年齡的跨性別學生需求應分齡辦理，或許可諮詢相關團體，

他們都有許多豐富經驗。 

蔡易儒委員 1. 希望教育局透過焦點座談會的增能培力討論，可發揮性平會運作機

制，務必請教育局將焦點座談會時間約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大會當

天開會前或會議結束後，使委員、教育局業務科同仁及各校校長都能

將意見帶回，希望焦點座談會能以這樣的方式辦理。 

周局長榆修 1. 請教育局掌握學校跨性別學生概況後，精進增能計畫。 

2. 請教育局辦理計畫完成後的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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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將焦點座談會時間辦理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大會會前或會後。 

報告案二： 教育局報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之性別化適切性課程設計。 

發言人 發言摘述 

張瓊玲委員 1. 目前特教現場並不缺性平教材，問題係出在其餘非專業領域的教師身

上，而非檢討特教老師的專業，較期待教育局能針對非教師專業者舉

辦性平教育訓練，教導其如何使用性平教材，加強一般教師的同理心

及對待身障學生的友善性。 

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也委託辦理了很多小作所，針對小作所第一線的教

保人員是否言行合一、是否有足夠的特教知識，以及性別友善環境的

概念，是未被檢證過及有疑義的，小作所的教保員不如特教老師，社

會局是否能透過教育局提供的性平教材，教育訓練小作所第一線的教

保人員性別友善的概念，並將相關作為是否做到納入定期查核評鑑當

中，趁著今天社會局及教育局都在場與會，是否思考如何將性平教材

資源相互引用，能夠把對身障特殊教育學生的關懷確實落實下來。 

伍維婷委員 1. 請教育局針對附件2第1段數據身障學生男女比73:27做出說明，我國

是否有身障女性較少進入學校就讀的狀況？ 

2. 特教男學生的比例高，其需求是否有被納入考量？ 

蔡易儒委員 1. 針對本市辦理特殊教育教師焦點座談會，回應伍維婷委員的意見，同

樣在其中看不到身障男性學生的需求。 

2. 從報告裡看到目前老師們仍預設所有身障學生都是異性戀，但身障學

生也有不同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這部分教師該如何教學，再請教育

局補充。 

莊淑靜委員 1. 蒐集現有教材予其他教師分享是很好的作為，但提醒第19頁的4格漫

畫教材係引用社家署資料，須留意提供正確資料來源。 

2. 期待未來本市也有自編的相關教材。 

許秀雯委員 1. 許多性騷擾或性侵害的事件發生應是大人的責任，是否提供身障學生

妥適的求救管道？ 

胡勝翔委員 1. 針對附件2的文字建議稍作修正，例如： 

(1) 「心智障礙女學生跟一般女性相較，由於本身較欠缺面對與應變

各種性騷擾或性侵害的狀況」，實際上一般女性未受相關教育課

程亦缺乏應變能力。 

(2) 「教師們觀察到，有些女學生對於生理期的出現，產生莫名驚慌

的反應現象」，同前所述，文字可再更精準使用。 

周倩如委員 

書面補充 

1. 針對附件2特殊教育教師焦點座談第3點，心智障礙學生對於經期的反

應產生驚恐，會不會是我們的相關教育其實是在學生經期來之後才有

相關的教育訓練，導致學生有這樣的反應？要請教育局協助確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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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在什麼時候認識經期，相關教育是否能夠在學生的生理期來之

前就提供相關教育。 

教育局回應 1. 統計數據係針對教育部及本局轄下各校老師現場所提報，在此說明。 

2. 只強調身障女學生需求係因前次會議委員討論針對身障女學生的需求

特別進行報告，平時在教育現場的教師皆是不分性別以學生實際需求

提供適切協助。 

3. 本市特教班現場狀況是每位學生都有一位對應的個管老師，每年固定

為現場老師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其嗅出學生異常徵兆的敏感度，不僅

在學校，包含學生返回家庭及社區發生的狀況皆一併列入關懷範圍。 

4. 性少數及同性戀是個別狀況，特教個管老師會針對該個別對象之議題

深入瞭解。 

周局長榆修 1. 請身障科針對張委員提出小作所對待案主及機構經營的方式，提供相

關資料及通案性原則供委員參考。 

2. 請教育局依委員意見，酌予修正文字。 

報告案三：教育局報告校園性別事件之不受理情形及調查後不屬實案件之委託研究案。 

發言人 發言摘述 

蔡易儒委員 1. 請教育局提供不受理的27案當中，分別列出各為3種情況中的哪一

種，因應各種不同狀況再係做分析，不屬實案件亦有3種情況，應再

針對每種狀況後續再細作分析。 

許秀雯委員 1. 「不屬實」字眼請再斟酌，建議改以「證據不足」或「未有足夠證據

證明」較精確。 

于政民委員 1. 國中經調查後不屬實案件數為0，但國小、高中職皆有10幾件數量，

針對這個數據統計，請問教育局有什麼想法？ 

莊淑靜委員 1. 建議教育局可針對本市數據與教育部提出的全國數據做對照，研究哪

些部分與全國數據落差較大可提出分析。 

2. 國小階段不申請調查件數高達7成，請教育局分析背後原因，做為日

後案件參考。 

教育局回應 1. 回復莊委員提問，本研究案發放予學校的問卷係採開放式回答，許多

國小家長有提到已與行為人達成和解故不申請調查，系認為案件無須

走到調查程序，惟申請學校輔導教育已足夠。 

2. 另回復蔡委員提問，未來針對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案件及各種

不同學層之分析，會再與委託研究之教授進行討論實行方式。 

楊文山委員 1. 最後的調查分析可否作為對照組，透過了解申請與不申請間的差異情

形做深入分析。 

林主秘淑娥 1. 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充實本研究案內涵。 

報告案四：警察局報告「仇恨犯罪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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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發言摘述 

許秀雯委員 1. 防治仇恨犯罪或對仇恨犯罪的處罰非源自於美國，歐陸國家（例如：

法國刑罰針對仇恨犯罪加重其刑）也有相關作法，台灣在刑罰裡雖未

明訂仇恨犯罪類型，但在刑法總則科刑部分係有著墨空間，我國雖然

尚未訂立專法但並非毫無法源依據，就犯罪動機及目的面，刑法第57

條第1款即是。 

2. 請問行前教育執行成效？ 

3. 警察局若受到仇恨犯罪相關培訓，未來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套疑似仇恨

犯罪的舉報機制，作為研究統計我國主要仇恨犯罪受害者係哪一類型

族群？ 

4. 影片教學效果佳，是否可提供影片給警察局同仁作為教育訓練教材？

從自我反省做起，較容易改善舊有性平觀念。 

杜思誠委員 1. 報告內容完整清晰，是否考慮對外分享？相信會對實務界有很大幫

助。 

莊淑靜委員 

 

1. 建議可將報告 ppt 做為數位教材，簡化修改後提供線上性平進修課程

使用，或許對第一線同仁更有幫助。 

警察局回應 1. 行前教育係每日執行，同仁未來於公訓處受訓後預計設計問卷調查。 

2. 講座回饋可以做到，公訓處有提供資源。 

3. 建立獨立機制部分，本局會建議市刑大通知偵查隊在問製筆錄時是否

能將犯罪動機列為必問選項，但筆錄不會全部上傳雲端，故目前僅能

透過人工通報方式處理。相信給予本局時間進行教育訓練，同仁未來

在執勤過程是能夠達成委員期望。 

4. 歡迎大家使用修正，要補充資料也可以，謝謝。 

林主秘淑娥 1. 依許委員提議，請警察局思考講座的問卷回饋，未來警察在偵辦案件

的過程，能夠透過加入蒐集資料為選項，讓日後得以檢視教育訓練成

效？ 

2. 建議可將報告投稿警政相關雜誌，使外界引用資料時可有出處。 

3. 請警察局思考用何種方式可使報告內容讓更多人知道。 

報告案五：教育局報告「資訊倫理素養與倫理教材業於『網路霸凌及網路成癮』主題納

入數位性暴力防治議題」，預計109年開始於北市各校進行融入式教學」。 

發言人 發言摘述 

林主秘淑娥 1. 報告似乎缺乏書面資料，委員恐怕較難提供意見。 

2. 針對教材部分，教育局提到11/26有再做修改? 

3. 請教育局依委員意見將書面資料補充完整內涵，於下一次會議再做詳

細報告。 

教育局回應 1. 因上週適逢長官行程異動，若有新的建議會於今日會議後彙整意見再

行多方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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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投影片上呈現的補充附件係依委員前次意見新增之類型及採取措

施。 

莊淑靜委員 1.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似乎未融入本次報告中，再請教育局修正。 

報告案六: 家防中心報告臺北市同性親密關係暴力之暴力樣態等統計分析，以及服務的廣

告宣傳。 

發言人 發言摘述 

杜思誠委員 1. 建議家防中心網路首頁可加入同志友善標誌，並加註文字說明友善標

誌的意義，特別在文字敘述中寫到性別與性傾向，可增加同志朋友求

助意願。 

2. 是否可請家防中心在廣告宣傳中提到親密關係暴力亦歡迎同性進行通

報？例如：中央機關保護司針對同性親密關係暴力就有特別做宣傳，

想請教本市是否可參考？ 

3. 同性親密關係暴力中的精神暴力是否包括自殺、自殘及強迫出櫃？ 

4. 受理通報案件數及提供服務案件數的性別是否可以呈現？ 

5. 同性親密關係暴力的提供服務案件數僅為受理通報總數的82%，是否

可請家防中心進一步詢問那18%個案不願進一步接受服務的原因，可

提供後續服務推廣參考。 

許秀雯委員 1. 未來統計建議針對「同性」個案進一步註記其係屬「跨性別者」或

「同性戀」？ 

2. 請教庇護所空間設計是否容許一位跨性別者按照性別認同入住？或是

提供其單間庇護？ 

家防中心 

回應 

1. 回復杜委員求助管道增加文字說明部分，目前本中心刻正修改中，未

來在網頁說明會增加相關文字。 

2. 推廣宣導的部分在今天的報告沒有呈現，實際上在舉行同志遊行或大

專院校舉辦同志活動時，本中心都會前往設攤或宣導，提供同志夥伴

諮詢，主要係增加宣傳廣度；惟太凸顯性傾向議題恐非夥伴所要，未

來本中心會研議含括更多不同年齡、不同族群的服務對象分別進行廣

告宣傳，110年起將補助民間團體進行宣導。 

3. 今年有建請衛福部進行全國同性親密關係暴力統計，使本市在推行相

關防制作為時能了解其他縣市的樣貌，使本市在服務內容方面可以得

知該如何做改善。另外，108年中心曾對105~107年親密關係暴力案件

做過統計分析，同性親密關係暴力男女比例為40:60(此指生理性

別)。 

4. 多元性別暴力案件類型多為分手暴力，少部分涉及自殺、另少部分涉

及強迫出櫃，約佔所有同性親密關係暴力案件5%左右。精神暴力樣態

則大多屬於辱罵、要脅、恐嚇這些類型，另外許多精神暴力加害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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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無法接受同婚的家屬，已建請衛福部研議修正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條內4親等親屬納入同性婚姻當事人及配偶的範圍，希望可朝修法方

向處理。 

5. 回復許委員，本中心未來將研議加入跨性別者統計，謝謝。 

6. 庇護所建置多元，目前本市庇護所隸屬於婦幼科，以收容64歲以下女

性受暴者為主，若受暴者不適應庇護所或不習慣團體生活，目前有臨

時住宿方法，會結合專門服務同志的團體提供長期住宿或是安全旅館

(旅宿業)進行庇護，相關費用由本中心負擔，主要是因應受暴者個別

化差異，依其需求提供保障人身安全的服務。 

7. 所有案件在受理通報進中心後，都會先聯繫受暴者或其安全聯絡人，

評估其需求及受暴危險程度，若為高危案件則會在24小時內與被害人

取得連絡、確認本人安全，即使其拒絕提供服務，本中心仍會持續追

蹤；若評估案件危險程度低，個案拒絕繼續服務，則中心會與個案討

論後續注意事項，並告知其未來有需求皆可再前往各縣市的家防中心

尋求服務。 

8. 再遇過的許多同性親密關係暴力案件後續不接受服務原因並非害怕受

脅迫出櫃，而是認為已經分手就不想再繼續談論這個事情。 

林主秘淑娥 1. 後續服務細節委員與家防中心皆可再交流，本案解除列管。 

臨時動議一: 請問教育是否可以開放學校學生進行性別註記？並保障跨性別學生的性別隱

私? 

發言人 發言摘述 

葉若瑛委員 1. 請問教育局是否可以開放學校學生進行性別註記？並保障跨性別學生

的性別隱私? 

莊淑靜委員 1. 制服註記係為法令落實，希望教育局能漸進式提出具體改善作法，也

許委員們可以協助給教育局一個明確方向，提供教育局參酌。 

許秀雯委員 1. 期待教育局能透過主動發放問卷方式了解下轄學校的需求，在性平教

育議題上發揮主動性。 

林主秘淑娥 1. 請教育局通盤檢視本市各校跨性別學生的受教權，現行措施是否能使

跨性別學生在上學期間感到自在。 

2. 建議透過分享座談會的機會，請各位委員、教育局及網絡內成員共同

討論未來可行的改善方向。 

3. 本臨時動議案擬併入報告案一，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修正，將報告內

容系統化說明，本案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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